
威海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威海市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

管理办法》的通知

威财工〔2022〕11 号

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市属企业：

为进一步规范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管理，根据我市实际，

我们制定了《威海市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威海市财政局

2022 年 11 月 1 日



威海市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

收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确保市属

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及时足额上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由市国资委或其他市级预算单位履行

出资人责任的市属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等），

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国有资本收益，是指市政府以所有者身

份依法取得的国有资本投资收益。具体包括：

（一）利润收入，即国有独资企业、企业化管理事业单位按

规定应当上交的利润；

（二）股利、股息收入，即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

份）获得的股利、股息收入；

（三）产权转让收入，即国有独资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和国有

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转让收入；

（四）清算收入，即扣除清算费用后国有独资企业清算净收

入以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股份）分享的清算净收入；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第四条 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直接上交市财政局，纳入市

级预算收入管理。

第五条 市财政局负责收取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归口管

理的市级预算单位，负责组织所监管市属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

益；代市政府持股的单位负责收取代持国有控股、参股企业派发

股利、股息，按时上交市财政国库。

第二章 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的申报与核定

第六条 市属企业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应当按规定申报，并如

实填写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申报表。具体申报时间及要求如

下：

（一）利润收入。在年度终了后的 5 个月内，市属企业要根

据经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反映的归属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上交比例计算申报，并附送相关财务报表。

（二）股利、股息收入。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没有设立股

东会或股东大会的为董事会，下同）表决日后 10 个工作日内，

代市政府持股的单位要根据分配决议申报，并附送股东会或股东

大会决议文件。

（三）产权转让收入。在签订产权转让合同后的 10 个工作

日内，归口管理的市级预算单位、代市政府持股的单位要根据产

权转让合同和资产评估报告等资料申报，并附送相关资料。



（四）清算收入。人民法院指定的管理人要在编制剩余财产

分配方案后 10 个工作日内，根据企业清算报告和中国注册会计

师出具的审计报告申报，并附送相关报告。

（五）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在收益确定后 10 个工作日

内，有关单位要根据有关经济行为的财务会计资料申报，并附送

相关核定资料。

第七条 国有独资企业上交年度净利润的比例为 25%。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国有独资企业应按《公司法》和《企业财务

通则》规定，先行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和提取 10%法定公积金，按

照规定调整后的利润作为本年度上交国有资本收益基数。

第八条 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应付国有投资者的股利、股息，

按照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应将付国有投

资者的股利、股息全额上交。市委市政府另有规定的按相关规定

执行。

第九条 国有产权转让形成的净收入，国有独资企业清算净

收入，以及国有控股、参股企业取得的清算净收入中属于国有股

应分享的部分，全额上交。

第十条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按有关规定上交。

第十一条 国有独资企业由于国家政策重大调整，或者由于

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巨大损失，需要减免应交



利润的，应按规定据实申报的同时，向市财政局、归口管理的市

级预算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由市财政局会同市级预算单位报市政

府批准后，将减免的应交利润直接转增国家资本或者国有资本公

积。

第三章 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的上交

第十二条 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上交，按照以下程序执行：

（一）市级预算单位收到所监管市属企业上报的国有资本收

益申报表及相关资料后，在 20 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报送

市财政局复核。

（二）市财政局根据市属企业上报国有资本收益申报表及相

关资料和市级预算单位的审核意见，在 20 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核

意见。

（三）市级预算单位收到市财政局的复核意见 5 个工作日内

向所监管市属企业下达国有资本收益上交通知。

第十三条 市属企业利润收入应于每年6月30日前全部上交

市财政国库；股利、股息收入，产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和其他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应在申报日后 3 个月内全部上交市财政国

库。

第十四条 对市属企业未按期上交或欠交国有资本收益的情

况，市级预算单位应当查明原因，采取措施予以催交。



第十五条 对隐瞒、截留、不交或少交国有资本收益的，依

据《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处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 日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市属企业国有资本收益申报表


